
当前，网上出现了不少号称“农科院”“农业
大学”研发或推荐的食品，有些称可以降脂瘦身，
有些称健康有机，甚至在内容分享平台上还有细
分类目。这些听起来有权威背书的产品，到底靠
不靠谱？功效又是否真如宣传的那般？

有产品功效与宣传不符
针对消费者的疑问，上海市消保委

微信团队近日搜集了网上销量靠前或推
荐较多的食品，送到上海源本食品质量
检验有限公司（上海市营养食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进行专业检测。

检测发现，其中一款产品“凤禾鸣慢
碳十二色糙米”的问题特别多。这款产
品在销售页面上宣称“低糖低GI”“高蛋
白”“高膳食纤维”“零负担放肆吃”，且在
销售页面和产品包装上都宣传“江南大
学研发”。然而，营养成分的实测结果却
令人诧异。这款宣称“高蛋白”“高膳食
纤维”糙米的膳食纤维含量实测值只有
3.81g/100g，远低于包装标示的 13.6g/
100g。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也只有8.08g/
100g，比标签标示值低，达不到国家标准
对高蛋白、高膳食纤维食品的要求。

针对宣传所说“江南大学研发”，江
南大学食品学院回复称，这家销售网店
和江南大学没有任何关系。江南大学和
生产厂家虽然有过“米伴侣”产品开发的
前期合作，但是由于厂家没有支付合同

相关规定费用，研发也没有全部完成。
好福燕麦麸圈问题同样不少。它在

网页和产品包装上都宣称“由中国农业
科学院、张家口农业科学院专家研发的
高膳食纤维食品”。检测发现，这款产品
的膳食纤维含量为 33.3g/100g，虽然达
到了国家标准对高膳食纤维食品的要
求，但实测值仍明显低于标签标示值
47.8g/100g。

上海市消保委在4月12日向中国农
业科学院和张家口农业科学院发出了查
询函进行求证，至今尚未收到正式书面
函复。

“农科院美食”乱象需关注
消保委的此次抽检，点出了由来已

久的“农科院美食”乱象。有些所谓的权
威背书，可能只是企业赞助了某项研究，
或者相关企业参加了一次行业峰会，就
把科研机构的名字挂在醒目位置，让消
费者戴上信任滤镜。

记者查询发现，此前网络上也出现过
农科院打假。比如，宁夏农科院在2022年
10月就发布过声明，表示抖音、淘宝上出现

冒用“宁夏农科院”之名销售枸杞产品的情
况。“我院现在没有生产销售枸杞及深加工
产品，也没有授权任何一家企业和商铺利
用‘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农科院’‘农科
院’之名从事经营性活动。”

尽管有此声明，以宁夏农科院为旗
号的产品推荐仍然活跃在线上，不少商
家称自己来自枸杞研究院或是宁夏农科
院，实际上它们的授权方全称为宁夏农
垦枸杞研究院有限公司。

由于复杂的原因，消费者接收到互
相“打架”的产品信息。在详情界面上，
销售方又模糊了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界
限，将宁夏农垦枸杞研究院有限公司简
称为宁夏农垦枸杞研究院，并宣传其为
国家科研机构，对消费者产生一定误导。

业内人士指出，希望市场监管部门
能及时出手，整治傍着知名院校“开假
店”、打着“高科技”噱头卖产品的行为，
保障食品市场的清朗环境。农业大学、
农科院等机构应该在发现虚假宣传时，
敢于维权、主动发声。

据《北京晚报》

“农科院”研发推荐食品

靠谱吗
上海市消保委发现猫儿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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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门诊费用暂时不能直接结算？怎么办？

自己是否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
参保人需要先按照参保地规定进行
门诊慢特病资格认定。

参保人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后，

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
“异地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
务下的“异地就医更多查询”，选择

“门慢特资格”，查询自己的门诊慢

特病资格认定信息，以及按照参保
地要求选择的就诊定点医疗机构信
息。

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攻略来了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截至目前，在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的基础上，所有统筹地区均已开通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
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如何了解自己异地就医是否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哪些机构可以直接结算？怎么做才能在医院直接结算……国家
医保局就与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相关的热点问题，回应公众。

考虑到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
报销水平不同，为了避免影响参保人
待遇水平，减少定点医疗机构反复退
费重结的事务性负担，以下两种情况
仍然需要参保人回参保地手工报销：

一是如果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
没有开通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所有门诊慢特病

相关治疗费用都不能实现跨省直接
结算，注意不要按照普通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需按参保地规定在定点
医疗机构全额自费结算后，回参保地
手工报销。

二是如果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
开通了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但是参保人的门诊慢特

病不属于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
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
术后抗排异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也
不能实现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参保人也不要按照
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需按参
保地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全额自费
结算后，回参保地手工报销。

参保人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
保障卡到已开通门诊慢特病直接结
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在门
诊挂号、就诊、结算等环节，需主动告
知跨省就医参保人身份和享受的门
诊慢特病病种资格。

定点医疗机构需查询获取门诊
慢特病病种资格认定信息，方便医生
提供合理诊疗服务。医生会按照就
医地管理要求，专病专治，参保人在
结算窗口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结算，本次就医属于门诊慢特病

相关治疗的医疗费用按照病种单独
结算；如果同时发生了与门诊慢特病
治疗无关的其他医疗费用，会按普通
门诊费用和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分开结算。

目前，各地正在有序扩大门诊慢
特病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范
围。

参保人就医前，需先查询就医地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慢特病结算开通

情况，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在“异地备案”服务专区，点击
查询服务下的“异地联网定点医药机
构查询”，选择就医地，输入定点医疗
机构名称，查询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慢

特病结算开通情况及支持病种；也可
以点击“更多筛选”，在“开通类别”中
选择门诊慢特病，查询就医地开通的
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药
机构。

参保人应主动了解参保地门诊慢
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政
策，这有利于其更好地享受相关服务。

目前，已经开通直接结算服务的

统筹地区准备了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告知书。参保人可
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异地
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

“异地就医更多查询”，选择“门慢特告
知书”，了解参保地门诊慢特病相关治
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流程等内
容。

怎么做才能在医院直接结算？

哪些医疗机构可以跨省直接结算？

如何了解自己是否享受相关待遇？

如何查询参保地是否开通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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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小区公共区域
经营所得该归谁？
法院判了

新华社重庆5月16日电 （记
者 周闻韬） 小区公共收益怎么
管理，又该如何使用、分配是业主
们非常关心的话题。近日，重庆
市璧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由小
区公共收益归属引发的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案，判决物业公司向小
区业委会返还公共收益3668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璧山某物
业公司出资在其服务的璧城街道
某小区公共区域设置了 30 个简
易摊位，并负责管理维护。小区
业委会与该物业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约定由物业公司对公共区域
进行统一管理、租赁、收费，业委
会与物业公司对摊位收费约定按
7：3 的比例进行分成，合作协议
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1 月 28 日，全体业主
投票并一致同意，与该物业公司
合作协议到期后，小区实行业委
会自治管理。同年 12 月 3 日，业
委会通知物业公司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前撤场且不再对公共区域摊
位进行管理、租赁、收费，但物业
公司不愿就此退出。合作协议到
期后，物业公司仍继续留在小区
提 供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并 收 取 了
2022 年 1、2 月的公共摊位租赁
费。双方沟通未果，业委会向璧
山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
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
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
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本案中，
双方合作协议到期后，业委会已
通知物业公司不再续签协议，双
方间的合同已终止，物业公司未
撤离小区并仍然收取摊位租赁
费，已实际侵占了业主的公共收
益，应当返还。考虑到物业公司
在协议到期后仍然对摊位进行了
管理维护，小区共有部分的公共
收益分配应当扣除物业公司的合
理成本，法院参照双方合作协议
约定的分成比例，判决物业公司
支付业委会摊位收益总额 52400
元的 70%，即 36680 元。一审宣判
后，物业公司提起上诉，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该案审理法官介绍，业主作
为小区共有部分的物权人，自然
拥有对公共收益的知情权、监督
权和公共管理权。物业服务公司
应严格依照服务合同开展服务、
经营、分配收益，与小区业主互利
共赢。若物业管理存在不合理现
象，业主可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
向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反映投
诉或举报、向人民法院起诉等途
径维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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